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宜蘭縣政府 函
地址：26060 宜蘭市縣政北路1號
承辦人：許博淞
電話：1999(縣外請撥03-9328822分機
353)
電子信箱：color60@mail.e-land.gov.tw

受文者：礁溪鄉公所

發文日期：中華民國111年11月29日
發文字號：府社救字第1110184790號
速別：普通件
密等及解密條件或保密期限：
附件：如主旨 (111D124251_111D2056887.PDF、111D124251_111D2056888.pdf)

主旨：函轉金門縣政府通報海洋委員會海巡署金馬澎分署第九岸

巡隊尋獲無名屍體乙具，請惠予張貼公告並協尋家屬認

領，請查照。

說明：依據金門縣政府111年11月28日府社福字第1110103887號函

辦理。

正本：宜蘭縣政府警察局、各鄉鎮市公所、本府秘書處
副本：本府社會處

　

　

　

　

　

　

　

檔　　號:
保存年限:

2

1110102270

■■■■■■社會課 ■■■■■■■111/11/29

■■■■■■■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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